
致辞 

立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就 

《２０１０年商业登记（修订）条例草案》恢复二读辩论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０年７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七月七日）在立法会会议上就

《２０１０年商业登记（修订）条例草案》恢复二读辩论的致辞全文： 

 

主席： 

 

  首先，我要再次感激法案委员会主席陈茂波议员、各位委员及立法会秘书

处同事所付出的努力，令审议工作得以顺利完成。 

 

  《２０１０年商业登记（修订）条例草案》与刚获通过的《２０１０年公

司（修订）条例草案》同时在本年二月提交立法会审议。法案委员会共召开了

八次会议，并邀请了业界及相关持份者表达意见。 

 

  我们提出《２０１０年商业登记（修订）条例草案》的目的，是对《商业

登记条例》作出修订，配合「公司注册处综合资讯系统」第二阶段于明年初开

始分阶段投入运作，为商界提供一站式的公司注册及商业登记服务，并容许以

电子方式提交商业登记文件，为香港缔造更便利营商的环境。 

 

  在本条例草案获得通过并实施，以及「公司注册处综合资讯系统」第二阶

段投入服务后，任何人提交公司注册申请并缴付商业登记费及征费，即当作已

同时申请商业登记。公司注册处会向成功申请的人一并发出公司注册证书及商

业登记证。这项服务将同时适用于以纸张或以电子方式提交的申请。 

 

  此外，本条例草案亦在《商业登记条例》加入条文，把公司向公司注册处

作出若干有关业务详情变更的通知，视为同时向税务局作出的通知，有关公司

便毋须就同一项变更按《公司条例》及《商业登记条例》分别通知两个部门。 

 

  法案委员会对于大部分的修订均表示赞同，只是对有关公事保密范围及退

款安排方面的修订提出了一些建议。因应法案委员会的建议，我稍后会在全体

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相关的修正案。 

 



  此外，我亦会动议一项修正案，在条例草案加入新修订条文，以修订《２

０１０年收入（减少商业登记费）令》，使透过新的一站式服务而提出的公司

注册及商业登记同步申请，亦可受惠于商业登记费的宽免措施。 

 

  上述各项修正案已得到法案委员会支持。我恳请各位议员支持条例草案，

以及我稍后在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动议的修正案。 

 

  多谢主席。 

完  

 


